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
（申请人公章）
	经营主体名称
	
	开办日期
	

	法定代表人
或经营者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法定代表人或
经营者身份
(在符合条件的“□”内打√)
	□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  □普通高等学校离校2年内毕业生
□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    □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
□登记失业人员         □就业困难人员

	
	

	项目名称
	
	开户行
	

	吸纳就业人数
	
	户  名
	

	补贴金额
	
	账  号
	

	市场局意见
	经调查，该经营主体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在创办本项目前，未查到有以往其他注册登记信息，确属初次创办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就业中心意见
	该经营主体符合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条件，同意发放补贴        元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
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政局意见
	同意拨付补贴        元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
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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